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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主計處公務統計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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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07 年 11 月 22 日簽報機關首長核准(第 4次修訂) 

中華民國 108 年 4 月 3 日簽報機關首長核准(第 5 次修訂) 

中華民國 109 年 6 月 16 日簽報機關首長核准(第 6次修訂) 

中華民國 109 年 10 月 15 日簽報機關首長核准(第 7次修訂) 

中華民國 110 年 6 月 29 日簽報機關首長核准(第 8次修訂) 



中華民國 111 年 3 月 16 日簽報機關首長核准(第 9次修訂) 

中華民國 111 年 9 月 23 日簽報機關首長核准(第 10 次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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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總則

一、 桃園市政府主計處(以下簡稱本處)公務統計方案(以下簡稱本方案)依據本處組織規程、統計法、統計法施行

細則、公務統計方案實施要點、桃園市政府各機關統計範圍劃分方案(以下簡稱劃分方案)暨其他有關法令之

規定訂定之。 

二、 本方案之目的為確定本處公務統計內容，界定公務統計編報與管理程序，並明確劃分會計單位與業務單位權

責，俾使執行職務之經過與結果，能以統一之方法，作經常性記錄、整理及統計，並編成報表，以表現施政

績效，明瞭公務執行實況及發展態勢，用為擬定決策與施政計畫及考核之依據。 

三、 本處所辦公務，凡可以表現施政計畫之推行成績與程度、工作效率、每單位公務成本及經費收支狀況者，均

應納入公務統計範圍。 

四、 本方案依下列原則訂定： 

(一) 依劃分方案規定應辦統計項目，審酌實際業務需要，將有關公務統計之事項作明確規定。

(二) 採統一訂定、分層負責精神，對本處相同性質公務統計作一致之規定。

(三) 將本處公務統計內容與辦理程序作原則規定，凡易因法令修改或業務變動而變動者，列為本方案附錄。 

五、 本方案公務統計之表式，由本處依主管業務範圍制定「桃園市政府主計處公務統計報表程式」(如附錄一)，

並予以統一編號，增刪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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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公務統計資料依性質與時間分為下列二種： 

(一) 靜態統計資料：表示某一現象或事物在一定日期之靜態數字資料。 

(二) 動態統計資料：表示某一現象或事物在一定期間之動態數字資料。 

以上公務統計資料均應於報表分別註明其日期或期間。靜態統計資料以年終、月終或其他週期之期終數字為

準；動態統計資料以全年、全月或其他週期之全期發生數字為準。 

七、 關於本處公務統計事項，除法律另有規定外，悉依本方案之規定辦理；如遇特殊情況，而於本方案或其他法

令未規定者，應專案報請本府主計處核示。 

貳、實施機關單位 

八、 本方案之主管單位為本處會計單位。 

九、 本處各單位，將所辦公(業)務之經過與結果予以登記、整理及編報者，為本方案之查報單位。 

十、 本處各單位，依規定蒐集、審核及彙總各查報單位編報之統計，為本方案之彙報單位。 

十一、 本方案之統計報表由彙報單位依公務統計報表程式規定之期限，報送相關機關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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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統計區域 

十二、 本方案之統計區域，依行政區域及統計地區劃分。法令有特別規定或業務有特殊需要者，依其規定辦理。 

十三、 本方案統計區域之名稱、號列（代碼）及編排順序，應依主管機關之規定辦理。 

肆、統計科目 

十四、 本方案之統計科目分為類、綱、目、欄，稱類及綱者，係指劃分方案規定之小類與細類；稱目及欄者，係

各公務統計報表表名及其內各欄統計項目。 

十五、 依據劃分方案規定，本處辦理之統計項目，詳見附錄一「桃園市政府主計處公務統計報表程式」。 

伍、統計單位 

十六、 各種統計項目或數字所使用之單位均應在報表程式內列示。 

十七、 度量衡單位以國定制為準。 

十八、 金額單位以新臺幣為準，必要時得以美金或其他國家貨幣單位陳示，並載明折算率。 

十九、 本方案統計資料之計數、計量資料應以實際發生日為基準，計值資料以權責發生制為基準；如因業務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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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須改變基準時，應於公務統計報表程式中敘明。 

陸、統計表冊格式及編號 

二十、 本方案統計表冊依資料產生程序分為： 

(一)登記冊：係供繼續登錄事實與數字之用，為公務執行紀錄之常設簿籍(卡、單)。所辦公務採用行政資

料處理系統處理者，其儲存媒體視為公務登記冊。上級機關得以下級機關所送報表經審核彙訂成冊代

替登記冊使用。

(二)整理表：為依統計目的將登記冊中之資料，作劃記、過錄或分類之用，並得視需要訂定。

(三)報表：係將整理結果，作正式彙報之用。

二十一、 公務統計報表應記載下列事項： 

(一)報表上方應有公開程度、表期、編報期限、表名、資料時間、編報機關、表號及資料單位等。

(二)報表下方應有填表、審核、業務主管人員、主辦統計人員、機關首長、編製日期、資料來源及填表說

明等。

(三)報表背面應有編製說明，包括統計範圍及對象、統計標準時間、分類標準、統計項目定義(或說明)、

一般說明(視需要訂定)、資料蒐集方法及編製程序、編送對象等。

二十二、 公務統計報表表號採四段十碼編號方式為原則，第一段五碼為劃分方案中統計細類編號，第二段二碼為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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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項目編號，第三段二碼為各統計項目下統計報表之次序編號，第四段一碼為權責機關層級碼(1 為中央政

府機關，2 為市政府機關，3 為區公所) ；本處依業務需求自行增訂之內部報表，為免與中央共通性報表

表號重複，第三段二碼自「51」起依序編列。 

二十三、 公務登記冊由各單位視業務性質分別擬訂，報表則依中央政府、本府與本處應施政決策之需要擬定。 

二十四、 公務統計報表用紙規格，以利於資料彙整保存之 A4 紙張為原則，若有特殊需求，得改採其他尺寸用紙。

採行政資料處理系統處理者，其檔案格式亦應一致。 

柒、查報與編製方法 

二十五、 本處業務承辦人員應將所辦公務執行之事實與經過，逐件登錄於登記冊，所辦公務具登記之性質者，如有

關機關所送之報表、團體、個人申請表等，得經審核後彙訂成卷(冊)，以代替登記冊。登記冊內容應填明

登記日期，並依序編號。 

二十六、 登記冊過錄整理表時，應依統計週期按期分類整理，分類須符合周延及互斥原則，以避免資料過錄之重複

及遺漏。整理之步驟、計算分析之方式，應詳細記載存檔，以備查核及接辦人員參用。 

二十七、 本處編製公務統計報表應注意下列事項： 

(一) 公務統計之功用。 

(二) 編報統計資料之時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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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原始資料與編報結果之確度。 

(四) 統計資料內容是否完備。 

(五) 統計分類與定義之一致。 

二十八、 公務統計報表編製單位應按期辦理公務資料之登記、整理及編製報表，並經審核無誤及逐級會(核)章後，

報送相關報表需用機關單位。 

二十九、 公務統計報表資料修正時，應於表名後方以括號註明「修正表」字樣，並於表末註明修正原因，經逐級會

(核)章後，報送相關報表需用機關單位。 

三十、 公務統計報表若係經行政資料處理系統處理直接產生且由電子媒體儲存者，其輸入儲存媒體之資料格式及

輸出之處理程序等，應有完整之說明文件存檔。 

三十一、 凡採用行政資料處理系統處理資料之單位，其統計報表得以行政資料處理系統儲存媒體或線上作業方式編

造。 

捌、統計公開程度 

三十二、 公務統計資料依其公開程度分為下列二類： 

(一) 秘密類：凡屬登記冊之原始個體資料或經政府權責機關明定列為機密業務之統計資料，除因統計目的

供政府機關之需要外，不得洩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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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公開類：得供公眾閱覽及詢問。

三十三、 秘密類統計資料非經本府主計處及有關機關同意，不得提供應用；提供時，除應登記使用機關及資料種類

外，並得按資料之機密等級，限制使用範圍。 

三十四、 公務統計資料除秘密類外，得供公眾閱覽及詢問，並應儘量提供各界參考及摘要編印報告書，按期發行。 

玖、權責分工

三十五、 公務統計報表程式由主辦統計人員會同業務單位商定之，增刪修訂時亦同。 

三十六、 公務統計報表之管理，由主辦統計人員負責辦理，並將辦理結果提供機關長官及有關業務單位參用，以加

強內部業務管制與工作之協調。 

三十七、 公務統計報表資料之取得，以利用原有公務登記為原則，該項登記冊之建立，應配合施政計畫項目，由主

辦統計人員會同業務單位主管擬訂之，並分別由業務單位經辦人員記錄，及按原始資料定期彙集整理，依

照報表程式，產生公務統計報表。 

三十八、 公務統計報表之編製、審查及發布之分工方式，依據附錄二「桃園市政府主計處公務統計表冊細部權責區

分表」之規定辦理。 

三十九、 為改進本方案統計工作，充實相關統計事項，應由本處主辦統計人員定期召集業務相關人員開會檢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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拾、聯繫方法 

四十、 為利本方案之實施，本處各單位應指定專人辦理各該單位統計工作，其人力並視業務需要增加之。 

四十一、 納入本方案之公務統計報表程式，遇有法令修訂或業務變更需修訂時，應由有關業務人員，會同會計單位，

隨時配合增刪修訂，並送本府主計處核定。 

四十二、 會計單位為辦理公務統計分析，需要各項原始資料時，得調閱業務單位有關檔案表冊，各業務單位應充分

提供。 

四十三、 業務單位為應業務臨時需要，直接向有關機關索取公務統計資料時，應先知會該機關會計單位。 

四十四、 陳報上級機關統計資料，應由業務單位會同會計單位辦理。 

四十五、 本處所辦公務採用行政資料處理系統處理者，有關資料處理作業應由會計、業務及資訊單位共同商訂之。 

四十六、 本處業務單位應用公務統計資料時，應依據會計單位發布之資料；若資料尚未發布者，應先會知會計單位

審核後使用。 

拾壹、內部統計稽核 

四十七、 為瞭解本處統計工作成效，提高統計效能，增進統計確度，本處會計單位應定期或不定期稽核及複查統計

工作，其稽核及複查之重點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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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統計方案及計畫之實施情形。 

(二) 統計資料編製及發布之時效。 

(三) 原始資料與編製結果之確度。 

(四) 統計內容之完備程度。 

(五) 統計名詞定義、分類及代碼等一致性規定之執行情形。 

(六) 統計方法與技術之適當程度。 

(七) 統計相關文件與資料之管理。 

(八) 統計資料之提供與應用。  

(九) 其他應行稽核及複查之事項。 

四十八、 主辦統計人員應協助所在機關長官建立其內部統計稽核制度： 

(一) 內部統計稽核之對象如下： 

1、 原始統計資料之產生單位。 

2、 統計資料之彙整單位。 

3、 最終統計結果之發布及統計分析單位。 

(二) 內部統計稽核分為下列兩種： 

1、 事前稽核：凡登錄公務登記冊或整理表前之統計資料審核屬之，著重編製計畫及蒐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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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事後稽核：凡登錄後統計資料之審核屬之，著重統計數字之確度及工作績效。 

(三) 內部統計稽核之範圍如下： 

1、 報表審核：統計登記冊、整理表及報表資料準確度之審核。 

2、 方法審核：統計編製方法、抽樣技術及分析之審核。 

四十九、 業務單位及會計單位對所查報之公務統計報表應加以周延審核，其應行注意事項如下： 

(一) 報送時效。 

(二) 相關報表之資料有無矛盾或不一致現象。 

(三) 各科目統計資料有無異常或不合理之處。 

(四) 表內縱橫各欄，其細數與總數是否相符。 

(五) 字跡是否清晰，有無模糊不清者。 

(六) 資料時間有無錯誤或遺漏。 

(七) 審核時如有疑問，應向原製表人查詢；若逕予修正時，應即通知原造報單位更正之。 

(八) 其他應行注意事項。 

五十、 統計稽核及複查之實施，採書面與派員定期或不定期實地抽查方式辦理，上開統計稽核及複查並得與上級

政府各業務主管機關配合辦理。 

五十一、 主辦統計人員應將稽核複查之經過、事實與改進意見等，簽報機關首長核閱後，分送各受稽核複查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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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參考辦理。 

五十二、 為激勵公務統計工作人員士氣，提高統計效能，增進統計確度，得視需要訂定公務統計考核辦法或要點，

或依有關獎懲規定辦理考核。 

拾貳、統計報告 

五十三、 統計報告依需要定期或不定期編製對內及對外報告： 

(一) 對內報告：應按本處業務管理及決策需要編製之。 

(二) 對外報告：應按上級主管機關或關係機關之需要編製之。 

五十四、 對內報告編竣後，應分送內部相關單位參用；其由業務單位編製者，應送會計單位存參。對外報告由會計

單位辦理者，應先送相關單位會核並陳報機關長官核閱後提供；其由業務單位辦理者，應送會計單位會核

後方得應用。 

五十五、 統計報告起訖時間，凡屬月報者，應自每月 1日開始；季報自每年 1、4、7、10 各月 1 日開始；半年報自

每年 1、7 各月 1 日開始；年報自每年 1 月 1 日開始；均以該期間終了日為止。如因特殊需要而另有規定

者，依其規定辦理。 

五十六、 統計報告彙報期限，於規定期間終了日起算，年報不得逾 2 個月，半年報不得逾 1 個月，季報不得逾 20

日，月報不得逾 15 日，惟因特殊需要而另有規定者，依其規定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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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七、 彙報單位應按期編製統計報告，經本處會計單位會核後，提供機關長官及業務單位參考應用，並按期摘要

編印，對外發布。 

拾參、分析或推計 

五十八、 公務統計資料應適時按月、季、年或其他時間週期進行分析或推計，並提供內部相關單位及機關長官作為

管理決策參考。 

五十九、 公務統計資料變動幅度較大時，應就業務之替代性、季節性及社經情勢等因素，分析異動原因；並宜與相

關之國際資料及其他縣(市)、鄉(鎮市區)資料比較分析。 

六十、 遇有重大政策實施時，對實施前後之統計資料應加以分析比較，以供政策評估參考。 

拾肆、統計資料管理 

六十一、 本處統計資料之發布，應以主管業務範圍有關者為限。所發布之統計資料，除另有規定外，應由主辦統計

人員統一辦理，如由業務單位對外發布者，應送會計單位會核及登記，避免數字分歧。 

六十二、 本處主辦統計人員，應將各項公務統計資料整理分類，建立統計資料檔，並於職務異動時，列入業務移交

清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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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十三、 發布公務統計資料時，應注意資料之詮釋，避免分歧。如引用其他機關資料，應註明其資料來源。對已發

布之統計資料，如因事實或計算基礎變更，須加以修正時，應將修正資料發布，於表名後括弧註記修正表

字樣，並註明其修正原因，另按原報送程序重新報送。 

六十四、 本處彙編之公務統計報表及統計書刊應永久保存。公務統計原始資料自報表編竣日起算，除法令規章另有

規定外，錄入電子儲存媒體者至少保存十年，書面者至少保存五年，其已屆滿保存期限或已錄入電子儲存

媒體之書面資料，經簽報機關首長核准後得予銷毀。 

六十五、 本處各項統計，除依檔案管理規則之規定，應送檔案管理單位統一保管外，餘由編製單位負責保存。 

六十六、 統計資料採行政資料處理系統處理存檔時，對相同之統計項目，其號列(代碼)及檔案格式，應依統一標準

訂定之。 

拾伍、附則 

六十七、 本方案經本處業務單位及會計單位共同研訂，簽報機關首長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六十八、 本方案附錄內容，如為因應業務上之實際需要須予以修訂時，應於不牴觸本方案之原則下，經本處會計單

位簽報機關首長核准後實施。 

13



 

 

附錄一、 桃園市政府主計處公務統計報表程式 

表號 表名 報表週期 編製單位 編製期限 備註 

10600-01-51-2 桃園市家庭收支主要指標 年報 經濟統計科 次年 10 月底前填報  

10600-02-51-2 
桃園市平均每戶家庭消費

支出 
年報 經濟統計科 次年 10 月底前填報  

20901-01-51-2 桃園市總預算歲入來源別 年報 預算科 

預算發布後 1個月內及議

會審定追加減後 1個月內

編製 
 

20901-01-52-2 桃園市總預算歲出政事別 年報 預算科 

預算發布後 1個月內及議

會審定追加減後 1個月內

編製 
 

20901-01-53-2 桃園市總預算歲出機關別 年報 預算科 

預算發布後 1個月內及議

會審定追加減後 1個月內

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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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號 表名 報表週期 編製單位 編製期限 備註 

20901-01-54-2 
桃園市各附屬單位預算收

支(基金來源、用途)預算數 
年報 基金科 預算發布後 1個月內編製  

20901-01-55-2 
桃園市總預算收支簡明比

較分析 年報 預算科 
預算發布後 1個月內及議

會審定追加減後 1個月內

編製 
 

20901-02-51-2 桃園市總決算歲入來源別 年報 會計管理科 次年 9 月 15 日前編製  

20901-02-52-2 桃園市總決算歲出政事別 年報 會計管理科 次年 9 月 15 日前編製  

20901-02-53-2 桃園市總決算歲出機關別 年報 會計管理科 次年 9 月 15 日前編製  

20901-02-54-2 
桃園市各附屬單位預算收

支(基金來源、用途)決算數 年報 基金科 次年 9 月 15 日前編製  

15



 

 

表號 表名 報表週期 編製單位 編製期限 備註 

20901-02-55-2 
桃園市總決算收支簡明比

較分析 年報 會計管理科 次年 9 月 15 日前編製  

20901-02-56-2 桃園市歲出用途別-經常門 年報 會計管理科 次年 9 月 15 日前編製  

20901-02-57-2 桃園市歲出用途別-資本門 年報 會計管理科 次年 9 月 15 日前編製  

30910-04-52-2 
桃園市政府性別統計指標

數 年報 公務統計科 每年終了後 2個月內編報  

30990-00-51-2 
桃園市政府各機關公務統

計報表程式概況 季(年)報 公務統計科 
季報於次月 20 日前填報 

年報於次年 2月底前填報 
 

30990-00-52-2 
桃園市政府主計處辦理統

計調查單位數 季報 經濟統計科 每季終了後 20 日內編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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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開 類 編製機關

年    報 次年10月底前編報 表    號

填表 審核 業務主管人員 機關首長 中華民國   年  月   日編製

主辦統計人員

資料來源：本調查係採用「分層二段隨機抽樣法」，由本市家戶抽選樣本，基網統計調查員實地訪問調查，經註碼審核，交行政院主計總處彙整分析後提供本處，利用電子計算機整理統計，編製報表。

填表說明：本表應於編製期限內經網際網路線上傳送至桃園市政府公務統計行政管理系統。

住宅建坪

(坪)

桃園市政府主計處

10600-01-51-2

桃園市家庭收支主要指標

平均消費

傾向
(%)

區域別
戶數

(戶)

中華民國   年

平均每戶

人口數

(人)

住宅自有率
(%)

平均每戶

就業人數

(人)
所得總額

 (元)
消費支出

(元)
經常性支出

(元)

可支配所得

(元)
儲蓄

(元)

平均每戶全年收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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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統計範圍及對象：凡居住於本市具有中華民國國籍，其戶籍為獨立設戶，戶內成員係經營共同經濟生活之普通家庭均為統計對象。

二、統計標準時間：以全年之家庭經濟活動發生事實為準 (動態資料以每年1月1日起至12月31日止全年累計數字為準，靜態資料係以當年

　　　　　　　　　年底之數字為準) 。

三、分類標準：

          (一)縱項目按家庭收支訪問調查所彙編之各重要指標分類，含戶數、平均每戶人口數、平均每戶就業人數及平均每戶全年收支(再細

        分為所得總額、可支配所得、經常性支出、消費支出、平均消費傾向、儲蓄、住宅自有率及住宅建坪)。

          (二)横項目為桃園市家庭收支調查統計發布區域。

四、統計項目定義：

          (一)所得總額：指家庭收入之主要部分，包括薪資收入、產業主所得(農林漁業及獨資、合夥或自行職業者工商業營業淨收入)、財產

          　　　  所得收入、經常移轉收入(包括捐贈及其他移轉收入)、自用住宅設算租金收入(未扣除折舊)及雜項收入等。 

          (四)消費支出：指購買生活有關之物品與勞務支出，可分為食品及非酒精飲料、菸酒及檳榔、衣著鞋襪及服飾用品等12類。

          (五)平均消費傾向：指消費支出占可支配所得之百分比，以表示可支配所得用於消費支出之比率。

          (六)儲蓄：即可支配所得減最終消費支出。

          (七)住宅自有率： 現住房屋所有權屬戶內經常居住成員者占總戶數比率。

五、資料蒐集方法及編製程序：本調查係採用「分層二段隨機抽樣法」，由本市家戶抽選樣本，基網統計調查員實地訪問調查，經註碼

　　　　　　　　　　　  　  審核，交行政院主計總處彙整分析後提供本處，利用電子計算機整理統計，編製報表。

六、編送對象：本表應於編製期限內經網際網路線上傳送至桃園市政府公務統計行政管理系統。

          (八)住宅建坪：指房屋總樓地板面積的總坪數，包括樓梯間、陽台、走廊。

          (二)可支配所得：所得總額減去無法自由支配使用之非消費支出 (如賦稅支出、利息支出、捐贈及其他移轉支出)與自有房屋設算折舊

                    後，即為家庭可支配所得，可由家庭自由支配使用於消費或儲蓄。

          (三)經常性支出：經常性支出可分為消費支出及非消費支出。消費支出係指購買生活有關之物品與勞務支出而言； 非消費支出則為

                    賦稅、利息、捐贈及其他移轉支出。

桃園市家庭收支主要指標編製說明

18



公 開 類

年    報 次年10月底前編報

單位：新臺幣元

經濟戶長性別 總計
食品及非

酒精飲料
菸酒及檳榔

衣著鞋襪及

服飾用品

住宅服務、

水電瓦斯及

其他燃料

家具設備及

家務維護
醫療保健 交通 通訊

休閒與

文化
教育

餐廳及

旅館
什項消費

總平均

男

女

填表 審核 業務主管人員 機關首長 中華民國    年  月  日編製

主辦統計人員

資料來源：本調查係採用「分層二段隨機抽樣法」，由本市家戶抽選樣本，基網統計調查員實地訪問調查，經註碼審核，交行政院主計總處彙整分析後提供本處，利用電子計算機整理統計，編製報表。

填表說明：本表應於編製期限內經網際網路線上傳送至桃園市政府公務統計行政管理系統。

桃園市平均每戶家庭消費支出

中華民國    年

桃園市政府主計處

10600-02-51-2

編製機關

表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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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統計範圍及對象：凡居住於本市具有中華民國國籍，其戶籍為獨立設戶，戶內成員係經營共同經濟生活之普通家庭均為統計對象。

二、統計標準時間：以全年之家庭經濟活動發生事實為準。

三、分類標準：

(一) 縱項目按消費支出分為食品及非酒精飲料、菸酒及檳榔、衣著鞋襪及服飾用品、住宅服務、水電瓦斯及其他燃料、家具設備及家

務維護、醫療保健、交通、通訊、休閒與文化、教育、餐廳及旅館、什項消費等12類。

(二) 横項目按經濟戶長性別分。

四、統計項目定義：消費支出係指購買生活有關之物品與勞務支出，可分為12類：

(一) 食品及非酒精飲料：如米與米製品、麥麵、麵包糕餅點心、肉類、魚貝類等水產品、蔬菜類、乳酪及蛋類、水果類、糖類、調味

品、非酒精性飲料。

(二) 菸酒及檳榔：菸草及檳榔、酒精性飲料。

(三) 衣著鞋襪及服飾用品：衣著及服飾用品、鞋類。

(四) 住宅服務、水電瓦斯及其他燃料：住宅裝修及服務、自用住宅、居家設備及其他營建物保險費、水費及垃圾清潔費、電費、氣體

燃料。

(五) 家具設備及家務維護：傢俱設備及修理、家庭紡織類用品及修補、家庭耐久設備及修理、家庭佣人及其他服務。

(六) 醫療保健：醫療用具設備及器材、住院診療及非受僱醫院醫護服務、醫療用品支出、人身意外災害醫療保險。

(七) 交通：個人交通工具之購置、個人交通設備之使用管理及保養費、乘交通設備及其他交通服務(含車資雜費)、汽機車保險費。

(八) 通訊：個人通訊工具之購置、個人通訊設備之使用管理及保養費、其他通訊費。

(九) 休閒與文化：套裝旅遊、娛樂消遣及文化服務、書報雜誌文具、教育消遣康樂器材及其附屬品。

(十) 教育：各級學校學雜費、補習費、家庭教師。

(十ㄧ) 餐廳及旅館：婚生壽慶喪祭宴費、餐館等交際費、在外伙食費、住宿服務(不含套裝旅遊之住宿)。

(十二) 什項消費：不屬前述各項之其他財貨及個人用品、金融服務、人身保養及整潔美容用品、理髮及沐浴等美容費用、婚生壽慶喪祭

費(不包括食品費)、其他什項費用、其他非儲蓄性保費支出、社會保障。

五、資料蒐集方法及編製程序：本調查係採用「分層二段隨機抽樣法」，由本市家戶抽選樣本，本處基網統計調查員實地訪問調查，經註

　　　　　　　　　　　　　　碼審核，交行政院主計總處彙整分析後提供本處，利用電子計算機整理統計，編製報表。

六、編送對象：本表應於編製期限內經網際網路線上傳送至桃園市政府公務統計行政管理系統。

桃園市平均每戶家庭消費支出編製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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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類 編製機關 桃園市政府主計處

年　報 於預算(含追加減)發布後1個月內編報 表    號 20901-01-51-2

單位：新臺幣元

合計 經常門 資本門 合計 經常門 資本門

填表                       審核 業務主管人員 機關首長 中華民國   年  月  日編製

主辦統計人員

填表說明：本表應於編製期限內經網際網路線上傳送至桃園市政府公務統計行政管理系統。

原預算數 追加(減)後預算數

資料來源：本處預算科依據桃園市政府歲計會計資訊管理系統之資料彙編。

桃園市總預算歲入來源別

來　源　別   科   目

總　　　計

    中華民國   年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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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統計範圍及對象：本市各單位預算機關編列之歲入預算均為統計對象。

二、統計標準時間：以每年1月1日至12月31日止之事實為準。

三、分類標準：

（一） 縱項目按當年度原預算數及追加(減)後預算數分，各項再依經常門及資本門等分類。 

（二） 横項目按歲入來源別之科目分類。

四、統計項目定義：依編製當年度桃園市總預算編製作業手冊中歲入來源別預算科目名稱之定義。

五、資料蒐集方法及編製程序：本處預算科依據桃園市政府歲計會計資訊管理系統之資料彙編。

六、編送對象：本表應於編製期限內經網際網路線上傳送至桃園市政府公務統計行政管理系統。

桃園市總預算歲入來源別編製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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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類 編製機關 桃園市政府主計處

年　報 於預算(含追加減)發布後1個月內編報 表    號 20901-01-52-2

單位：新臺幣元

合計 經常門 資本門 合計 經常門 資本門

填表                       審核 業務主管人員 機關首長 中華民國   年  月  日編製

主辦統計人員

資料來源：本處預算科依據桃園市政府歲計會計資訊管理系統之資料彙編。

填表說明：本表應於編製期限內經網際網路線上傳送至桃園市政府公務統計行政管理系統。

桃園市總預算歲出政事別

    中華民國   年度

政  事  別  科  目
原預算數 追加(減)後預算數

總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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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統計範圍及對象：本市各單位預算機關編列之歲出預算均為統計對象。

二、統計標準時間：以每年1月1日至12月31日止之事實為準。

三、分類標準：

（一） 縱項目按當年度原預算數及追加(減)後預算數分，各項再依經常門及資本門等分類。 

（二） 横項目按政事別之科目分類。

四、統計項目定義：依編製當年度桃園市總預算編製作業手冊中歲出政事別科目中分類之定義。

五、資料蒐集方法及編製程序：本處預算科依據桃園市政府歲計會計資訊管理系統之資料彙編。

六、編送對象：本表應於編製期限內經網際網路線上傳送至桃園市政府公務統計行政管理系統。

桃園市總預算歲出政事別編製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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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類 編製機關 桃園市政府主計處

年　報 於預算(含追加減)發布後1個月內編報 表    號 20901-01-53-2

單位：新臺幣元

合計 經常門 資本門 合計 經常門 資本門

填表                       審核 業務主管人員 機關首長 中華民國   年  月  日編製

主辦統計人員

資料來源：本處預算科依據桃園市政府歲計會計資訊管理系統之資料彙編。

填表說明：本表應於編製期限內經網際網路線上傳送至桃園市政府公務統計行政管理系統。

桃園市總預算歲出機關別

           中華民國   年度

機　　關　　別
原預算數 追加(減)後預算數

總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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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統計範圍及對象：本市各單位預算機關編列之歲出預算均為統計對象。

二、統計標準時間：以每年1月1日至12月31日止之事實為準。

三、分類標準：

（一） 縱項目按當年度原預算數及追加(減)後預算數分，各項再依經常門及資本門等分類。 

（二） 横項目按主管機關別分類。

四、統計項目定義：依編製當年度桃園市總預算編製作業手冊中各級機關單位預算分級表中分類之定義。

五、資料蒐集方法及編製程序：本處預算科依據桃園市政府歲計會計資訊管理系統之資料彙編。

六、編送對象：本表應於編製期限內經網際網路線上傳送至桃園市政府公務統計行政管理系統。

桃園市總預算歲出機關別編製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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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類 編製機關 桃園市政府主計處

年　報 預算發布後1個月內編製 表　　號 20901-01-54-2

單位：新臺幣元

總計 營業(業務)收入 營業(業務)外收入 總計 營業(業務)支出 營業(業務)外支出 所得稅費用

營業基金

作業基金

特別收入基金

填表 審核 業務主管人員 機關首長 中華民國　年　月　日編製

主辦統計人員

資料來源：本處基金科依據本市各附屬單位預算管理機關(構)報送且經市議會審議通過之資料編製。

填表說明：1.本表應於編製期限內經網際網路線上傳送至桃園市政府公務統計行政管理系統。

桃園市各附屬單位預算收支(基金來源、用途)預算數

營業(業務)總收入

(基金來源)機關(構)或基金名稱

中華民國     年度

　　　　　2.特別收入基金之基金來源及用途，因無營業(業務)收入(支出)及營業(業務)外收入(支出)之區分，故均填列於營業(業務)收入(支出)欄位。

營業(業務)總支出

(基金用途) 盈(賸)餘

或虧損(短絀)

總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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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統計範圍及對象：本市各附屬單位預算管理機關(構)編列之附屬單位預算為統計對象。

二、統計標準時間：以每年1年1日至12月31日止之事實為準。

(一) 縱項目按營業(業務)總收入(基金來源)、營業(業務)總支出(基金用途)、盈(賸)餘或虧損(短絀)分類，其中特別收

金之基金來源及用途，因無營業(業務)收入(支出)及營業(業務)外收入(支出)之區分，故均填列於營業(業務)收入(支出

位。

(二) 橫項目按本市各營業基金、作業基金及特別收入基金分類。

四、統計項目定義：

(一) 營業(業務)總收入(基金來源)：各附屬單位預算收入數。

(二) 營業(業務)總支出(基金用途)：各附屬單位預算支出數。

(三) 盈(賸)餘或虧損(短絀)：附屬單位預算收支互抵後之數屬之。

五、資料蒐集方法及編製程序：本處基金科依據本市各附屬單位預算管理機關(構)報送且經市議會審議通過之資料編製。

六、編送對象：本表應於編製期限內經網際網路線上傳送至桃園市政府公務統計行政管理系統。

三、分類標準：

桃園市各附屬單位預算收支(基金來源、用途)預算數編製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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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類 桃園市政府主計處

年　報 預算發布後1個月內編製 20901-01-55-2

單位：新臺幣元

本年度預算數 上年度預算數 前年度決算數 本年度與上年度比較

一、收入合計

（一）歲入

（二）債務之舉借

（三）預計移用以前年度歲計賸餘調節因應數

二、支出合計

（一）歲出

（二）債務之償還

三、收支賸餘

填表   審核 　　　　　　　業務主管人員 機關首長   中華民國   年  月  日編製

　　　　　　　主辦統計人員

資料來源：本處預算科依據本市各機關報送之報表編製。

填表說明：本表應於編製期限內經網際網路線上傳送至桃園市政府公務統計行政管理系統。

桃園市總預算收支簡明比較分析

項    目

                     中華民國     年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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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統計範圍及對象：本市各單位預算機關編列之歲入及歲出預算均為統計對象。

二、統計標準時間：以每年1月1日至12月31日止之事實為準。

三、分類標準：

（一） 縱項目以本年度預算數、上年度預算數、前年度決算數及本年度與上年度比較分類。

（二） 横項目以收入合計、支出合計及收支賸餘分類。

四、統計項目定義：

（一） 收支賸餘為收入減支出餘額。

（二） 上年度預算數係法定預算數不包括追加(減)預算數。

五、資料蒐集方法及編製程序：本處預算科依據本市各機關所編單位預算整編後之總預算編製。

六、編送對象：本表應於編製期限內經網際網路線上傳送至桃園市政府公務統計行政管理系統。

桃園市總預算收支簡明比較分析編製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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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類 編製機關 桃園市政府主計處

年　報 次年9月15日前編製 表    號 20901-02-51-2

單位：新臺幣元

合計 實收數 應收數 保留數

填表 審核 業務主管人員 機關首長

主辦統計人員

資料來源：本處會計管理科依據桃園市總決算審核報告編製。

桃園市總決算歲入來源別

來  源  科　目　別
決　　　　算　　　　審　　　　定　　　　數

預算數 原列決算數

填表說明：本表應於編製期限內經網際網路線上傳送至桃園市政府公務統計行政管理系統。

決算審定數與預算數之比較增減

中華民國   年  月  日編製

總　計

中華民國   年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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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統計範圍及對象：本市各單位預算機關編列歲入決算均為統計對象。

二、統計標準時間：以每年1月1日至12月31日止之事實為準。

三、分類標準：

(一) 縱項目按預算數(追加減後)、原列決算數、決算審定數、決算審定數與預算數之比較增減分類。

(二) 横項目按歲入來源別分類。

四、統計項目定義：依編製當年度桃園市總預算編製作業手冊中歲入來源別科目名稱之定義。

五、資料蒐集方法及編製程序：本處會計管理科依據桃園市總決算審核報告編製。

六、編送對象：本表應於編製期限內經網際網路線上傳送至桃園市政府公務統計行政管理系統。

桃園市總決算歲入來源別編製說明

32



公開類 編製機關 桃園市政府主計處

年　報 次年9月15日前編製 表    號 20901-02-52-2

單位：新臺幣元

實支數 應付數 保留數 合計

填表 審核 業務主管人員 機關首長

主辦統計人員

資料來源：本處會計管理科依據桃園市總決算審核報告編製。

桃園市總決算歲出政事別

中華民國   年度

填表說明：本表應於編製期限內經網際網路線上傳送至桃園市政府公務統計行政管理系統。

政  事  別  科　目　
決　　　　算　　　　審　　　　定　　　　數

決算審定數與預算數之比較增減預算數 原列決算數

總　計

中華民國   年  月  日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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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統計範圍及對象：本市各單位預算機關編列之歲出決算均為統計對象。

二、統計標準時間：以每年1月1日至12月31日止之事實為準。

三、分類標準：

(一) 縱項目按預算數、原列決算數、決算審定數、決算審定數與預算數之比較增減分類。

(二) 横項目按歲出政事別分類。

四、統計項目定義：依編製當年度桃園市總預算編製作業手冊中歲出政事別科目中分類之定義。

五、資料蒐集方法及編製程序：本處會計管理科依據桃園市總決算審核報告編製。

六、編送對象：本表應於編製期限內經網際網路線上傳送至桃園市政府公務統計行政管理系統。

桃園市總決算歲出政事別編製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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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類 編製機關 桃園市政府主計處

年　報 次年9月15日前編製 表    號 20901-02-53-2

單位：新臺幣元

實支數 應付數 保留數 合計 占總計%

填表 審核 業務主管人員 機關首長

主辦統計人員

總　計

中華民國   年  月  日編製

資料來源：本處會計管理科依據桃園市總決算審核報告編製。

桃園市總決算歲出機關別

中華民國   年度

填表說明：本表應於編製期限內經網際網路線上傳送至桃園市政府公務統計行政管理系統。

機　關　別
決　　　　算　　　　審　　　　定　　　　數

決算審定數與預算數之比較增減預算數 原列決算數

35



一、統計範圍及對象：本市各單位預算機關編列之歲出決算者均為統計對象。

二、統計標準時間：以每年1月1日至12月31日止之事實為準。

三、分類標準：

(一) 縱項目按預算數、原列決算數、決算審定數、決算審定數與預算數之比較增減分類。

(二) 横項目按主管機關分類。

四、統計項目定義：依編製當年度桃園市總預算編製作業手冊中各級機關單位預算分級表中分類之定義。

五、資料蒐集方法及編製程序：本處會計管理科依據桃園市總決算審核報告編製。

六、編送對象：本表應於編製期限內經網際網路線上傳送至桃園市政府公務統計行政管理系統。

桃園市總決算歲出機關別編製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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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類 編製機關 桃園市政府主計處

年　報 次年9月15日前編製 表　　號 20901-02-54-2

單位：新臺幣元

總計 營業(業務)收入 營業(業務)外收入 總計 營業(業務)支出 營業(業務)外支出 所得稅費用

營業基金

作業基金

特別收入基金

填表 審核 業務主管人員 機關首長 中華民國　年　月　日編製

主辦統計人員

資料來源：本處基金科依據桃園市總決算審核報告編製。

填表說明：1.本表應於編製期限內經網際網路線上傳送至桃園市政府公務統計行政管理系統。

桃園市各附屬單位預算收支(基金來源、用途)決算數

營業(業務)總收入

(基金來源)機關(構)或基金名稱

中華民國     年度

　　　　　2.特別收入基金之基金來源及用途，因無營業(業務)收入(支出)及營業(業務)外收入(支出)之區分，故均填列於營業(業務)收入(支出)欄位。

營業(業務)總支出

(基金用途) 盈(賸)餘

或虧損(短絀)

總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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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統計範圍及對象：本市各附屬單位預算管理機關(構)編列之附屬單位決算為統計對象。

二、統計標準時間：以每年1年1日至12月31日止之事實為準。

(一) 縱項目按營業(業務)總收入(基金來源)、營業(業務)總支出(基金用途)、盈(賸)餘或虧損(短絀)分類，其中特別收入基

金之基金來源及用途，因無營業(業務)收入(支出)及營業(業務)外收入(支出)之區分，故均填列於營業(業務)收入(支出)欄

位。

(二) 橫項目按本市各營業基金、作業基金及特別收入基金分類。

四、統計項目定義：

(一) 營業(業務)總收入(基金來源)：各附屬單位決算收入數。

(二) 營業(業務)總支出(基金用途)：各附屬單位決算支出數。

(三) 盈(賸)餘或虧損(短絀)：各附屬單位決算收支互抵後之數屬之。

五、資料蒐集方法及編製程序：本處基金科依據桃園市總決算審核報告編製。

六、編送對象：本表應於編製期限內經網際網路線上傳送至桃園市政府公務統計行政管理系統。

三、分類標準：

桃園市各附屬單位預算收支(基金來源、用途)決算數編製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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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類 編製機關 桃園市政府主計處

年報 次年9月15日前編報 表號 20901-02-55-2

單位：新臺幣元

預算數 原列決算數 決算審定數
決算審定數與預算數之比較增

減

一、收入合計

（一）歲入

（二）債務之舉借

（三）預計移用以前年度歲計賸餘調節因應數

二、支出合計

（一）歲出

（二）債務之償還

三、收支餘絀

填表 審核 業務主管人員 機關首長 中華民國   年  月  日編製

主辦統計人員

資料來源：本處會計管理科依據桃園市總決算審核報告編製。

填表說明：本表應於編製期限內經網際網路上傳至桃園市政府公務統計行政管理系統。

項目

桃園市總決算收支簡明比較分析

中華民國     年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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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統計範圍及對象：本市各單位預算機關編列之歲入及歲出決算均為統計對象。

二、統計標準時間：以每年1月1日至12月31日止之事實為準。

三、分類標準：

（一） 縱項目按預算數、原列決算數、決算審定數、決算審定數與預算數之比較增減分類。

（二） 横項目以收入合計、支出合計及收支餘絀分類。

四、統計項目定義：

（一）

（二）

五、資料蒐集方法及編製程序：本處會計管理科依據桃園市總決算審核報告編製。

六、編送對象：本表應於編製期限內經網際網路上傳至桃園市政府公務統計行政管理系統。

收支餘絀為收入減支出餘額。

收支賸餘以正號表達，收支短絀數以負號表達。

桃園市總決算收支簡明比較分析編製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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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類

年  報 次年9月15日前編製

　　　　　　　　　　科　　目

　機　關  別

總計

填表 審核 業務主管人員 機關首長

主辦統計人員

填表說明：本表應於編製期限內經網際網路上傳至桃園市政府公務統計行政管理系統。

編製機關 桃園市政府主計處

債務費

桃園市歲出用途別-經常門

中華民國   年度

資料來源：本處會計管理科依據桃園市總決算審核報告編製。

20901-02-56-2

人  事  費

表    號

業  務  費 獎 補 助 費

單位：新臺幣元

中華民國  年 月 日編製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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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二）

（一）

（二）

經常門：係指歲出除增置或擴充、改良資產及增加投資外之經常支出。

各歲出用途別之科目定義與預算及會計上所用之科目定義相同。

五、資料蒐集方法及編製程序：本處會計管理科依據桃園市總決算審核報告編製。

六、編送對象：本表應於編製期限內經網際網路上傳至桃園市政府公務統計行政管理系統。

一、統計範圍及對象：本市各單位預算機關編列之歲出決算者均為統計對象。

二、統計標準時間：以每年1月1日至12月31日止之事實為準。

三、分類標準：

縱項目按人事費、業務費、獎補助費及債務費分類。

横項目按主管機關分類。

四、統計項目定義：

桃園市歲出用途別-經常門編製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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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類

年  報 次年9月15日前編製

　　　　　　　　　　科　　目

 機  關  別

總計

填表 審核 業務主管人員 機關首長

主辦統計人員

填表說明：本表應於編製期限內經網際網路上傳至桃園市政府公務統計行政管理系統。

資料來源：本處會計管理科依據桃園市總決算審核報告編製。

桃園市政府主計處 

20901-02-57-2
編製機關

表    號

單位：新臺幣元

桃園市歲出用途別-資本門

中華民國   年度

中華民國  年 月 日編製

合計 人事費 業務費 設 備 及 投 資 獎 補 助 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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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二）

（一）

（二）

桃園市歲出用途別-資本門編製說明

資本門：係指增置或擴充、改良資產及增加投資之資本支出。

各歲出用途別之科目定義與預算及會計上所用之科目定義相同。

五、資料蒐集方法及編製程序：本處會計管理科依據桃園市總決算審核報告編製。

六、編送對象：本表應於編製期限內經網際網路上傳至桃園市政府公務統計行政管理系統。

一、統計範圍及對象：本市各單位預算機關編列之歲出決算者均為統計對象。

二、統計標準時間：以每年1月1日至12月31日止之事實為準。

三、分類標準：

縱項目按人事費、業務費、設備及投資及獎補助費分類。

横項目按主管機關分類。

四、統計項目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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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開 類 編製機關 桃園市政府主計處

年報 每年終了後2個月內編報  表    號 30910-04-52-2

單位：個

增減百分比(%)

中華民國  年  月  日編製

 業務主管人員

 主辦統計人員

資料來源：本處公務統計科依據本府各機關性別統計指標資料填列。

填表說明：本表應於編製期限內經網際網路線上傳送至桃園市政府公務統計行政管理系統。

機關別

累計至上年底

性別統計指標數

(1)

本年新增

性別統計指標數

(2)

本年刪除

性別統計指標數

(3)

累計至本年底

性別統計指標數

(4)=(1)+(2)-(3)

一級機關

機關首長

本年底較上年底指標數增減情形

增減數(5)=(4)-(1)

.

.

.

桃園市政府性別統計指標數

填表 審核

　　  中華民國　　年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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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性別統計指標數編製說明

一、統計範圍及對象：凡本府各一級機關所訂之性別統計指標，經報送本處並於網路公開者均為統計對象

二、統計標準時間：以每年12月31日之事實為準。

三、分類標準：

(一) 縱項目按「累計至上年底性別統計指標數」、「本年新增性別統計指標數」、「本年刪除性別統

計指標數」、「累計至本年底性別統計指標數」及「本年底較上年底指標數增減情形」分。

(二) 橫項目按本府一級機關別分。

四、統計項目定義：

(一)性別統計指標數：為各機關性別統計資料項目之複分類數，若該項指標不同複分類可再區分性別

，均可獨立視為1項複分類。

(二)本年新增性別統計指標數：為各機關於本年度新增並公開發布於局(處)網頁且提交本府主計處之性

別統計指標。

(三)本年刪除性別統計指標數：為各機關於本年度刪除已發布於局(處)網頁且提交本府主計處之性別統

計指標。

(四)本年底較上年底指標數增減情形：增減數為「累計至本年底性別統計指標數」減「累計至上年底

性別統計指標數」計算而得，增減百分比(%)為「增減數」除以「累計至上年底性別統計指標數」再

乘以100而得。

五、資料蒐集方法及編製程序：本處公務統計科依據本府各機關性別統計指標資料填列。

六、編送對象：本表應於編製期限內經網際網路線上傳送至桃園市政府公務統計行政管理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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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類 編製機關 桃園市政府主計處

季（年）報 季報於次月20日前填報；年報於次年2月底前填報 表　　號 30990-00-51-2

中華民國       年       月至       月 單位：表數

月報 季報 半年報 年（度）報 學年報 臨時報 其他（請備註）

總計

公務統計方案報表程式數

機關別

桃園市政府各機關公務統計報表程式概況

合計
彙報週期

47



公開類

季（年）報 季報於次月20日前填報；年報於次年2月底前填報

單位：表數、表次

增訂 刪除
表數 表次 表數 表次 表數 表次 表數 表次 表數 表次 表數 表次 表數 表次 表數 表次 表數 表數 表數 表次

總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 審核 業務主管人員 機關首長 製表日期:    年  月  日

主辦統計人員

資料來源：本處公務統計科依據本府各機關公務統計方案及增刪修訂函文統計彙編。

填表說明：本表應於編製期限內經網際網路線上傳送至桃園市政府公務統計行政管理系統。

編製機關

表　　號

桃園市政府主計處

30990-00-51-2

臨時報 其他

中華民國       年       月至       月

備註

桃園市政府各機關公務統計報表程式概況（續）

機關別
增刪修訂報表數

合計 月報 季報 年（度）報半年報 修訂學年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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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各機關公務統計報表程式概況編製說明 

一、統計範圍及對象：凡本府各機關所訂公務統計方案之公務統計報表程式均為統計範圍及對象。 

二、統計標準時間：依本處核准公文日期為準。 

（一）靜態資料：季報以每季底之事實為準，年報以每年 12 月 31 日之事實為準。 

（二）動態資料：季報以每季之事實為準，年報以每年 1月 1日至 12 月 31 日之事實為準。 

三、分類標準： 

（一）縱項目先按公務統計方案報表數、增刪修訂報表數及備註分；公務統計報表數再依彙報週期別分；報送期限類別按月報、季報、

半年報、年（度）報、學年報、臨時報及其他分；增刪修訂報表數按彙報日期之增、刪、修訂別分，再按表數及表次別分。 

（二）橫項目按機關別分。 

四、統計項目定義： 

（一）公務統計報表數：經本處核定之各機關公務統計報表程式數，若報表程式有兩種彙報週期，例如月（年）、季（年）等，則兩種

週期項目各自列計 1表，惟合計時列計為 1表，並於備註欄說明。 

（二）彙報週期別：本表各週期統計資料之起訖時間臚列如下： 

1.月報：自每月1日開始； 

2.季報：自每年1、4、7、10各月1日開始； 

3.半年報：自每年 1、7各月 1日開始； 

4.年（度）報：自每年 1月 1日開始； 

5.學年度：自每年 9月 1日學年開始； 

6.臨時報：自特殊事件發生開始。 

7.其他：採用其他特殊需要令有規定時間開始。 

均以各該期間終了日為止。 

（三）增刪修訂報表數：依據公務統計方案實施要點第八點，機關函報新增、刪除及修訂公務統計報表程式，經本處核定者皆屬之。同一統計報

表程式修訂次數列計於表次。 

五、資料蒐集方法及編製程序：本處公務統計科依據本府各機關公務統計方案及增刪修訂函文統計彙編。 

六、編送對象：本表應於編製期限內經網際網路線上傳送至桃園市政府公務統計行政管理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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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開 類

季    報 每季終了後20日內編報

單位：項(家、戶)

總

按 按 按 按 五 十 不 按 按 半 按 三 五 十 不

定 定

計 旬 月 季 年 年 年 期 月 季 年 年 年 年 年 期

第  季

月

月

月

填表 審核 機關首長

資料來源：由本處依照基層統計網調查員每季實際登錄各種調查項數、家﹙戶﹚數資料彙編。

填表說明：本表應於編製期限內經網際網路線上傳送至桃園市政府公務統計行政管理系統。

          中華民國          年         季

編製機關 桃園市政府主計處

表號 30990-00-52-2

桃園市政府主計處辦理統計調查單位數

季     別

本處主辦之調查 中央部會交(委)辦之調查

業務主管人員 中華民國  年  月  日編製

主辦統計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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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統計範圍及對象：辦理本處及中央部會交﹙委﹚辦調查工作之實際調查單位數為統計對象。

二、統計標準時間：以每年1月至3月、4月至6月、7月至9月、10月至12月之事實為準。

三、分類標準：

          (一)縱行項目以本處主辦及中央部會交﹙委﹚辦之調查按各種不同調查週期分類。

          (二)横列項目以每季3個月分類。

四、統計項目定義：

          (一)本處主辦之調查單位數：係指本處自行辦理統計調查工作實際調查之項數或家（戶）數。

          (二)中央部會交（委）辦調查單位數：係指中央部會委託本處辦理統計調查工作實際調查之項數或家（戶）數。

五、資料蒐集方法及編製程序：依照基層統計網調查員每季實際登錄各種調查項數、家﹙戶﹚數資料彙編。

六、編送對象：本表應於編製期限內經網際網路線上傳送至桃園市政府公務統計行政管理系統。

桃園市政府主計處辦理統計調查單位數編製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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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 桃園市政府主計處公務統計表冊細部權責區分表

報表 
整理表 

（視需要訂定） 登記冊 

表號 表名 編報 
週期 

發布 
單位 

審查 
單位 

編製 
單位 

表名 編製 
單位 

名稱 編製 
單位 

10600-01-51-2 桃園市家庭收支主

要指標 
年報 會計

單位 
會計

單位 
經濟統

計科 
  桃園市家庭收支調查報告 經濟統

計科 

10600-02-51-2 桃園市平均每戶家

庭消費支出 
年報 會計

單位 
會計

單位 
經濟統

計科 
  桃園市家庭收支調查報告 經濟統

計科 

20901-01-51-2 桃園市總預算歲入

來源別 
年報 會計

單位 
會計

單位 
預算科   行政院主計總處公務會計資訊系

統直轄市版-概預算編製系統 
預算科 

20901-01-52-2 桃園市總預算歲出

政事別 
年報 會計

單位 
會計

單位 
預算科   行政院主計總處公務會計資訊系

統直轄市版-概預算編製系統 
預算科 

20901-01-53-2 桃園市總預算歲出

機關別 
年報 會計

單位 
會計

單位 
預算科   行政院主計總處公務會計資訊系

統直轄市版-概預算編製系統 
預算科 

20901-01-54-2 桃園市各附屬單位

預算收支(基金來

源、用途)預算數 

年報 會計

單位 
會計

單位 
基金科   桃園市政府基金會計系統 基金科 

52



 

 

報表 
整理表 

（視需要訂定） 登記冊 

表號 表名 編報 
週期 

發布 
單位 

審查 
單位 

編製 
單位 

表名 編製 
單位 

名稱 編製 
單位 

20901-01-55-2 桃園市總預算收支簡

明比較分析 
年報 會計

單位 
會計

單位 
預算科   行政院主計總處公務會計資訊系

統直轄市版-概預算編製系統 
預算科 

20901-02-51-2 桃園市總決算歲入

來源別 
年報 會計

單位 
會計

單位 
會計管

理科 
  桃園市總決算審核報告 審計部

桃園市

審計處 

20901-02-52-2 桃園市總決算歲出

政事別 
年報 會計

單位 
會計

單位 
會計管

理科 
  桃園市總決算審核報告 審計部

桃園市

審計處 

20901-02-53-2 桃園市總決算歲出

機關別 
年報 會計

單位 
會計

單位 
會計管

理科 
  桃園市總決算審核報告 審計部

桃園市

審計處 

20901-02-54-2 桃園市各附屬單位

預算收支(基金來

源、用途)決算數 

年報 會計

單位 
會計

單位 
基金科   桃園市總決算審核報告 審計部

桃園市

審計處 

20901-02-55-2 桃園市總決算收支

簡明比較分析 
年報 會計

單位 
會計

單位 
會計管

理科 
  桃園市總決算審核報告 審計部

桃園市

審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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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表 
整理表 

（視需要訂定） 登記冊 

表號 表名 編報 
週期 

發布 
單位 

審查 
單位 

編製 
單位 

表名 編製 
單位 

名稱 編製 
單位 

20901-02-56-2 桃園市歲出用途別

-經常門 
年報 會計

單位 
會計

單位 
會計管

理科 
  桃園市總決算審核報告 審計部

桃園市

審計處 

20901-02-57-2 桃園市歲出用途別

-資本門 
年報 會計

單位 
會計

單位 
會計管

理科 
  桃園市總決算審核報告 審計部

桃園市

審計處 

30910-04-52-2 桃園市政府性別統

計指標數 
年報 會計

單位 
會計

單位 
公務統

計科 
  桃園市政府性別統計指標登記冊 公務統

計科 

30990-00-51-2 桃園市政府各機關

公務統計報表程式

概況 

季(年)
報 

會計

單位 
會計

單位 
公務統

計科 
  各機關公務統計報表程式概況及

各機關增刪修訂報表程式情形之

彙整表 

公務統

計科 

30990-00-52-2 桃園市政府主計處

辦理統計調查單位

數 

季報 會計

單位 
會計

單位 
經濟統

計科 
  本處年度調查項目 經濟統

計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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